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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城镇既有建筑住房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宁波市城镇既有建筑住房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条款，只

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方可投保《宁波市城镇既有建筑住房保险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

（以下简称为“本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尽事项，以主险条款

为准。主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附加险。

第三条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兹经双方同意，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保险房屋倒塌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

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第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

人支付的仲裁费、诉讼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以及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律师费

等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

责赔偿。

第六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

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七条 保险人对上述第四条与第五条的每次事故赔偿总金额不超过保单列明的每次

事故赔偿限额；如本保险合同约定了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的，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人人身

伤亡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保险人对上述第六条的每次事故赔偿金额不

超过本保单列明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在保险期限内，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累计赔偿总金额

不得超过本保单列明的累计赔偿限额。

赔偿处理

第八条 被保险人收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

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

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

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条 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

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一切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第十条 保险人对每次事故的赔偿，以法院判决、仲裁裁决或经被保险人、受害人及保

险人协商确定的应以被保险人赔偿的金额为基础，

第十一条 保险人根据第六条的规定对每次事故中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损失所支付的

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予以赔偿，最高不超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城镇既有建筑住房保险附加条款

第 2页共 2页

第十二条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负

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释义

第十三条 本保险合同所涉及的下列术语，其含义为：

第三者：若被保险人为自然人，是指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若被保险人为政府部门或机构，是指被保险人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